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63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5.8.21
一、本會第1262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交通部陳報「東西向快速道路台南關廟線台南仁德段建設計畫」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計畫東西向快速道路台南關廟線台南仁德段，其中台1線至永安街路段，對紓解台1線與182縣道之壅塞交通，具效益與迫切性，原則同意優先辦理。請台南縣、市政府於96年7月底完成用地取得作業，請交通部加緊趕工，期於98年底完工通車，並請在所屬額度內優先調配本案96年度所需經費，以利執行。
(二)本計畫永安街以西路段，考量通過聚落密集地區，並與灣裡路、明興路、2-16、2-12等道路橫交，採平面方式能發揮快速公路的功能實屬有限，建議朝高架方式規劃。本路段計畫啟動時間，應視政府財政狀況與實際交通需求，並配合安平港、黃金海岸與當地市地重劃之開發時程辦理。
(三)本計畫優先辦理之台1線至永安街路段所需經費，請交通部針對跨越三爺宮溪之橋樑形式與路型規劃所提之替代方案併送工程會依「政府辦理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覈實審查，年度預算則循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規定辦理。
(四)為避免未來用地費不當增加，請交通部確依行政院95年3月30日核定之「中央相關部會辦理各項公共工程建設用地補償之地價問題改進建議」暨「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辦理重要公共建設計畫土地取得經費審查應注意事項」辦理。並請台南縣、市政府應儘量維持計畫核定前之公告現值水準，並配合協助本案所涉及之用地取得與用地變更作業。
三、「新十大建設執行情形檢討報告」一案，報請  公鑒。
結論：
(一)洽悉。報告內容請依與會委員及單位代表意見修正後，報院核備。 

(二)報告中所提各項個案計畫檢討意見，請各相關機關切實辦理。
(三)新十大建設計畫在督導委員的協助及各部會的努力下，各計畫執行能力已較去年度提升，部分計畫並已有具體成果。惟尚有部分進度落後之計畫，仍請相關部會依經建會所提個案檢討建議加強辦理。
(四)受94、95年度預算連續遲延通過之影響，初步估計將有375億元不及於本年度執行，請各部會在未來4個月繼續加強執行，另95年度特別預算額度部分遭立法院凍結之計畫，亦請相關部會於立法院下一會期開議後，儘速提供計畫詳細資料至立法院報告，俾利及早動支預算。
(五)新十大建設執行迄今已近2年，由於特別預算之執行期間僅餘3年半(至98年底)，為達成新十大建設原定各項政策目標，請各部會再行檢視計畫執行方向是否符合原定政策目標，若實際執行情形與原定政策目標之達成恐有落差者，應請主管機關儘速檢討修改原計畫或執行方向。
（散會：下午5時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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